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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減章 
推動方向 

公文分流 

•依業務分類，擇定每項業務適合之核稿人員，加速公文處理作業。 

跳躍式呈核 

•打破逐級核章督導模式，加速公文處理作業。 

決行層級下放 

•全面盤點業務項目，按其專業性、重要性、時效性等屬性，調整適當
決行層級。 

同層授權 

•加速公文處理作業，增加公文時效性，避免延宕公文處理。 

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 

•避免承辦人因請假、開會等事由，延宕公文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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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局公文減
章分類暨核章
人員分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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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文
/
創
簽 

公
文
分
類 

第1類 
 

例行業務
無涉重要
政策、事
實審核之
申請案 

第2類 
 

採購案件
(開會通
知、招
(決)標公
告等) 

無需陳核
局一層 

需陳核 
局一層 

科室內決行 
 

(科長/主任/專員/股長) 

科室 
(科長/主任) 

局一層 
決行 

 

(主秘/專委) 

無需陳核
局一層 

科室內決行 
 

(科長/主任/專員/股長) 

需陳核 
局一層 

主秘/專委 
科室 

(科長/主任) 

局一層 
決行 

 

(副局長) 

存
查
/
發
文 

歸
檔 

備註：「/」為或，依各科室奉核之減章流程陳判 



公文減章項目
及其選定原因 

勞資關係科 

•函轉勞健保業務予權責機關之陳情案（公文分類：第1類；減

1核章數） 

•勞資爭議調解開會通知單（公文分類：第1類；減1核章數） 

•處分前通知陳述書（公文分類：第1類；減1核章數） 

勞動基準科 

•勞退動支準備金徵詢（公文分類：第1類；減1核章數） 

外勞事務科 

•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6條第1項第5款證明
書（公文分類：第1類；減1核章數） 

秘書室 

•開會通知：採購開標或議約（公文分類：第2類；減2核章數） 

•招（決）標公告、招標文件（公文分類：第2類；減1核章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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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章選定原因： 
1.加速函轉勞健保業務予權責機
關以減短陳情人等待的時間。 
2.業務無涉重要政策、事實審核。 
3.加速後續執行處分之時效。 

減章選定原因： 
1.為落實分層負責，逐級授權，
減少公文簽辦處理作業。 

減章選定原因： 
1.為例行性公文作業。 
2.公文數量較多。 

減章選定原因： 
1.業務無涉重要政策、事實審核。 
2.加速標案處理作業。 
 



公文減章分層
決行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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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 
單位 

減章項目 說明 減章前流程 減章後流程 
減
章
數 

公
文
分
類 

勞資關係
科 

函轉勞健保業務予權責機關
之陳情案 

本項業務一年約有90件，建議採
「層級下放」方式辦理，原由一
層(專委)決行，改為二層(科長)
決行 

承辦人→股長→
科長→專委(決
行) 

承辦人→股長
→科長(決行) 

-1 
第 
1 
類 

勞資爭議調解開會通知書 
建議採「層級下放」方式辦理，
原由一層(專委)決行，改為二層
(科長)決行 

承辦人→股長→
科長→專委(決
行) 

承辦人→股長
→科長(決行) 

-1 
第 
1 
類 

處分前通知陳述意見 
本項業務一年約有70件，建議採
「同層授權」方式辦理，原由副
局長決行，改為主秘或專委決行 

承辦人→股長→
科長→專委→主
秘→副局長(決
行) 

承辦人→股長
→科長→主秘
/專委(決行) 

-2 
第 
1 
類 

外勞事務
科 

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
辦法第16條第1項第5款證明
書  

本項業務一年約有8,251件，為
例行性審核案件，建議採「層級
下放」方式辦理，原由一層(專
委)決行，改為二層(科長)決行 

承辦人→專員→
科長→專委(決
行) 

承辦人→專員
→科長(決行)，
並由主秘抽查 

-1 
第 
1 
類 



公文減章分層
決行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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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 
單位 

減章項目 說明 減章前流程 減章後流程 
減
章
數 

公
文
分
類 

秘書室 

開會通知：採購案開標或議
約 

本項業務建議採「層級下放」
方式辦理，原由一層(主秘
以上)決行，改為二層(主任)
決行 

承辦人→專員
→主任→專委
→主秘(決行) 

承辦人→專員
→主任(決行) 

-2 
第 
2 
類 

招(決)標公告、招標文件 
本項業務建議採「同層授權」
方式辦理，原為局長決行，
改為副局長決行 

承辦人→專員
→主任→專委
→主秘→副局
長→局長(決
行) 

承辦人→專員
→主任→專委
→主秘→副局
長(決行) 

-1 
第 
2 
類 

勞動基準
科 

勞退動支準備金徵詢 
建議採「層級下放」方式辦
理，原由一層(專委)決行，
改為(科長)決行 

承辦人→股長
→專員→科長
→專委(決行) 

承辦人→股長
→專員→科長
(決行) 

-1 
第 
1 
類 



公文減章 
成效分析 

156 

120 

117 

80 

0 50 100 150 200

函轉勞健保業務予權責機關之

陳情案 

處分前通知陳述意見 

例行業務無涉重要政策 

試辦後實際總核章數 

試辦前實際總核章數 

減少40個核章數 

減少39個核章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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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減章 
成效分析 

5.52 

2.46 

4.41 

4.13 

0 2 4 6 8 10

函轉勞健保業務予權責機關之

陳情案 

處分前通知陳述意見 

例行業務無涉重要政策 

試辦後平均辦理天數 

試辦前平均辦理天數 

平均辦理天數增加之原因： 
勞資爭議屢犯以致發函陳述意見
時，公文辦理天數增加。若以實際
辦理陳述意見公文推算辦理時程，
該性質公文可於科內1日陳核。 

增加1.67平均辦理天數 
(公文時效減少67.68%) 

減少1.11平均辦理天數 
(公文時效增加20.1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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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減章 
成效分析 

1,084 

8,276 

125 

813 

6,207 

100 

0 2,000 4,000 6,000 8,000 10,000

勞資爭議調解開會通知書 

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

辦法第16條第1項第5款證明

書 

勞退動支準備金徵詢 

事實審核之申請案 

試辦後實際總核章數 

試辦前實際總核章數 

減少25個核章數 

減少2069個核章數 

減少271個核章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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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減章 
成效分析 

2.23  

2.12  

1.70  

2.18 

1.80  

1.54  

0 1 2 3 4 5

勞資爭議調解開會通知書 

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

法第16條第1項第5款證明書 

勞退動支準備金徵詢 

事實審核之申請案 

試辦後平均辦理天數 

試辦前實際總核章數 

減少0.16平均辦理天數 
(公文時效增加9.41%) 

減少0.33平均辦理天數 
(公文時效增加15.40%) 

減少0.05平均辦理天數 
(公文時效增加2.29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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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減章 
成效分析 

365 

231 

291 

198 

0 100 200 300 400 500

開會通知：採購案開標或議約 

招(決)標公告、招標文件 

採購案件(開會通知、招(決)標公告等) 

試辦後實際總核章數 

試辦前實際總核章數 

減少33個核章數 

減少146個核章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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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減章 
成效分析 

1.08  

5.92  

0.72  

4.29  

0 2 4 6 8 10

開會通知：採購案開標或議約 

招(決)標公告、招標文件 

採購案件(開會通知、招(決)標公告等) 

試辦後平均辦理天數 

試辦前實際總核章數 

減少1.64平均辦理天數 
(公文時效增加27.61%) 

減少0.37平均辦理天數 
(公文時效增加33.68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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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

公文減章項目之擇定基本原則： 

1) 單位承辦案件數量多。 

2) 公文類別屬例行性公文。 

3) 無涉重要政策或事實審核之業務。 

 

•公文減章未來發展： 

為落實保障勞工權益，勞政相關機關單位應研擬增加
公文減章項目，提升公文處理時效，加速勞政處理作
業時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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